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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山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
 

昆科字〔2024〕39 号 

 

关于发布2024年昆山市级科技专项申报指南
与组织申报的通知 

 

昆山开发区、昆山高新区、花桥经济开发区、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委办局，各有关科技园区、企事业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苏时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深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聚焦“2+6+X”产业

体系，系统构筑“4-1050”体系，实施科技创新“1234”工作机制，

奋力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，加快培育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新

质生产力，持续增强新型工业化动力与活力，全力推动“昆山制

造”向“昆山创造”新跃升，为我市凝心聚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

的县域示范，交出中国式现代化昆山新实践的高分答卷贡献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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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。现组织开展 2024 年昆山市级科技专项申报工作，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要求 

1. 申报项目属于指南支持范围，符合项目申报条件； 

2. 项目按属地化原则申报； 

3. 各项目主管部门（包括区镇科技部门和事业单位行政主管

部门）要在申报单位承担能力、资信状况、资料真实性与可靠性、

是否重复立项等方面进行审查并形成审查意见。 

二、申报方式 

1. 本次项目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企业申报入口：“昆如意”

企业服务枢纽平台（人才管理服务平台），网址：www.kststis.com，

进入首页右侧服务专区“项目申报”—“2024 年项目申报”完成网

上申报环节，有关文本格式和要求在网站查询和下载； 

2. 网上申报程序：打开网址—进入申报系统—申报单位网上

填报—项目主管部门审核—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审核—市科技

局业务科室审核—网上申报成功。原则上主管部门初审时限为 2

个工作日；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形式审核时限为 3 个工作日；部

门审核时限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一般最长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； 

3. 项目主管部门对所属区域内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后，按

照统一格式（序号、计划类别、项目名称、承担单位、所属区镇

或行政主管部门）制作项目申报清单汇总表，并加盖公章后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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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科创发展服务中心； 

4. 拟列入本年度立项计划的项目，由项目承担单位提交书面

申报材料至相应业务科室，申报材料由网上申报系统生成，统一

用 A4 纸打印，按照封面、承诺书、信息表、任务书和相关附件

的顺序装订成册，书面材料一式一份（纸质封面，平装订），提

交方式和时间另行通知； 

5. 项目申报过程中平台操作问题请联系市科创发展服务中

心产业发展服务科，联系电话 55186073；项目申报相关要求请联

系市科技局对应业务科室，联系方式见附件； 

6. 网上项目申报截止时间：2024 年 6 月 28 日下午 17:00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. 组织实施：单位申报、项目主管部门推荐、专家评审、信

用审查、网上公示、项目立项； 

2. 申报所有计划类别的项目均必须提交由单位负责人、项目

责任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的《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

用承诺书》、《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》； 

3. 申报的项目应具有明确的实施内容、实施进度、考核指标、

经费预算等，不涉及国家机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； 

4. 申报单位应科学预测项目实施预期目标和成效，合理测算

新增投入和子科目预算； 

5. 申报截止后，申报系统将自动关闭，未完成申报的项目（含



- 4 - 

未完成提交和被退回修改的项目）将无法提交； 

6.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不得申报本年度市级各类

科技计划项目：（1）近三年内有应结未结、暂缓暂停、强制中

止和撤销的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的；（2）在昆山市公共信用信

息数据库内存在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；（3）未按照要求完成科

技统计的；（4）列为科技信用较重失信或严重失信的；（5）项

目申报材料或项目验收材料、后补助评估材料可能涉及国家秘密

的； 

7. 同一课题或研究内容相似的项目不得同时申报不同计划

类别项目。 

 

附件：1. 昆山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生态农业）项目申报指南 

          2. 昆山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社会发展）项目申报指南 

 

       

 

昆山市科学技术局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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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昆山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生态农业） 

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一、支持重点 

1.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重点支持农业新品种引进与示范、

生物育种技术研究及良种推广、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与产品开发、

农产品冷链物流关键技术研发、特种种植养殖技术研究与推广、

智能化农业设施和装备、病虫害生物防治技术、农业面污染源控

制、废弃物综合利用、绿色高效综合种养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等。 

2. 数字农业科技创新示范。推进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，

加强数字农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“云服务”，

推进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

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，形成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新技术、新模式

创新示范。 

3. 乡村产业振兴专项。重点围绕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，加

快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示范和服务下沉，培育发展农业特色富民产

业，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，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

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。 

4. 农村科技服务载体建设。以省级及以上星创天地、农村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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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服务超市为载体，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成果转化应用、职业农

民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活动，推动乡土人才创新创业。 

5. 农业科技园区集成创新。重点支持特色农业科技园区围绕

产业链开展关键技术创新和农业现代化科技示范工程，支持开展

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装备的集成创新应用示范，提升园区主导产

业竞争力，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农业科技园区集成创新类项目申报对象应为各农业科技

园区和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型公司；农村科技服务载体建设类项目

申报对象应为省级及以上星创天地、省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分店

（便利店）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申报对象应为本市范

围内注册的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农民专业合作社； 

2. 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2 年； 

3. 每个企业限报 1 项。作为项目负责人 1 人只能申报 1 项，

参与申报的项目合计不得超过 2 项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以一次性拨款形式对立项项目进行资助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1. 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； 

2.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； 

3. 项目申报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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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上年度财务报表(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)； 

5. 其他相关附件材料： 

（1）农业科技型企业证书/龙头企业证书/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； 

（2）技术权益证明、特殊产品生产许可证、科技获奖证书； 

（3）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产品检测报告、科技查新报告； 

（5）合作各方合作协议。 

 

责任科室：高新技术与科技金融科 57313714   57397065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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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昆山市重点研发计划（社会发展） 

项目申报指南 

 

一、支持重点 

1. 碳达峰碳中和。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，重点支持高

效碳捕集、封存、转化、利用技术、低能耗高能效先进技术、新

能源技术、传统产业减碳技术等绿色低碳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研发。

优先支持《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技术指导目录》、《苏州市水污染

防治技术指导目录》、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”专项行动中控

制温室气体排放、加强新型污染物防治、噪声、塑料等多种污染

防治和生态建设，减少能源消耗等相关环保技术及设备研发和应

用示范。 

2. 公共安全防控。围绕公共安全、食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应

急管理，重点支持安全技术综合利用和集成示范、扫黑除恶、预

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建立、安全监测、防控综合服务、安全产

品研发、企业安全设施技术提升，优先支持《苏州市自然灾害救

助应急预案》中相关安全技术研发。 

3. 疾病预防与人口健康。围绕常见疾病、职业病防治和重大

疾病的预防、诊断和治疗，支持医疗卫生单位结合开展技术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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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引进、推广、研发一批疾病诊疗关键技术，提升我市医疗

卫生水平和医生群体的技术水平。 

4. 其它社会事业科技创新。在交通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社

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，鼓励“互联网+民生”科

技示范应用，促进科技惠及民生，示范推广价值较好的项目 

二、申报条件 

1. 申报单位须是在我市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

单位或其他科研机构，具备开展项目研究的人员、设备、场地、

资金等条件； 

2. 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应围绕解决民生领域的实际问题，具

有较强的应用价值，有明确的实施地。鼓励成果研发单位与应用

单位联合申报，鼓励高校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参与项目申报，产学

研合作项目应提供相关合作协议； 

3. 疾病预防与人口健康技术领域的项目（即医疗卫生）实行

限额申报，三甲医院限报 20 项，二级及以上医院限报 10 项，其

他医疗卫生单位每个限报 2 项； 

4. 疾病预防与人口健康技术领域的项目可 3 年以内完成，其

他项目可 2 年（建设期：2024 年 7 月 1 日到 2026 年 6 月 30 日）

内完成。 

三、支持方式 

以一次性拨款形式对立项项目进行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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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报材料 

1. 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责任主体信用承诺书； 

2. 2024 年财政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用承诺书； 

3. 项目申报书； 

4. 上年度财务报表(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)； 

5. 其他相关附件材料： 

（1）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； 

（2）技术权益证明、特殊产品生产许可证、科技获奖证书； 

（3）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材料； 

（4）产品检测报告、科技查新报告； 

（5）合作各方合作协议。 

 

责任科室：高新技术与科技金融科 57313714  5739706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昆山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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